安徽省地方标准修订说明
	标准名称
	肉用鹌鹑饲养管理规程

	任务来源
	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一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》（皖市监函〔2019〕510号），项目计划号：2019-1-211

	负责起草单位
	宿州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中心

	单位地址
	宿州市淮河西路306号

	参加起草单位
	[bookmark: _GoBack]有限公司

	标准起草人

	序号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职称
	电话

	1
	陈晓红
	宿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	
	研究员
	0557-3920564

	2
	车跃光
	宿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	
	研究员
	18155709582

	3
	吕占领
	宿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	
	畜牧师
	0557-3920564

	4
	杨  敏
	宿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	
	高级畜牧师
	0557-3920564

	5
	李尚敏
	宿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	
	研究员
	18155709826

	6
	王  佳
	宿州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	
	兽医师
	18155709580

	7
	顾  勇
	灵璧县虞姬畜牧兽医水产站
	
	兽医师
	13855749939

	8
	殷献文
	砀山县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
	
	兽医师
	18133731688

	9
	崔红旗
	砀山县赵屯镇农业综合服务站
	
	畜牧师
	13855754316

	10
	汪澜清
	砀山县赵屯镇农业综合服务站
	
	畜牧师
	13866869095

	11
	许春荣
	灵璧县浍沟畜牧兽医水产站
	
	畜牧师
	13014010540

	编制情况

	1、编制过程简介

	（1）项目立项后，2019年12月，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中心牵头组织，成立标准起草小组，参与标准起草，明确起草的进度安排及工作分工。
（2）2020年4月—2020年5月，起草小组广泛开展调研工作，向有关家禽教学、科研和鹌鹑养殖企业的专家进行咨询和调研，收集标准相关资料。
（3）2020年7月，在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，起草小组编制了标准初稿，发往省内外部分高校及科研院所和养殖企业征求意见，形成标准《征求意见稿》。

	2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	近年来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我国鹌鹑产业发展速度快、市场好、效益突显，养殖鹌鹑为农民增收致富和畜牧业经济的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我国鹌鹑养殖规模和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，2019年饲养量接近5亿只，比2015年增长42.8%，年均增长10.7%，其中蛋鹌鹑约4亿只，肉鹌鹑约1亿只，饲养农户约2万户，户均饲养量为2.5万只，全年鹌鹑蛋产量约25万吨，鹌鹑肉产量10万吨，年产值约220亿元。
在生产快速发展的同时，新的饲养技术不断发展，原有的饲养管理标准已不能适应新时期肉用鹌鹑产业的发展，需要及时修订。

	3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
	本标准根据国家标准GB/T1.1-2009制定，具有严谨的规范性，符合国家标准编制要求。本标准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，严格按照《地方标准制修订指南》（DB34/T2800-2016）要求，主要依据《畜牧法》等。该标准的编制，在充分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综合国内相关研究资料和标准，采用和吸收国内先进标准的内容。符合我省省情，尽量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保持协调。

	4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述

	本标准规定了肉用型鹌鹑的场舍环境要求、引种、饲料、饲养管理、卫生防疫、档案管理各环节的控制。
本标准替代了DB34/T1608-2012《肉用鹌鹑饲养管理规程》，除编辑性修改外，与DB34/T1608-2012相比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——修改育雏期内温度（见6.4）；
——将育雏期饲养管理和育肥期饲养管理进行了合并、规范，取消了每天每只喂料数量。（见6.1、6.2、6.3、6.4、6.5、6.6、6.7、6.8）；
在萧县大屯乡部分养殖场进行了试验。试验结果显示，标准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实用性，通过推广应用，将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。

	5、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

	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
	6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，说明采标程度，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	原有标准《DB34/T 1608-2012  肉用鹌鹑饲养管理规程》,2018年省质监局复审建议重新修订。

	7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	通过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，向省内外鹌鹑养殖、科研等专业专家征求意见。经征求意见，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	8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等）

	通过本标准的修订，将促进全省鹌鹑产业向标准化、规模化发展。建议通过联合各县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，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、畜牧科技进万家活动，进行技术培训和地方标准宣传推广。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	9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	无

	10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	无



